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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学校食堂承包经营管理规范
1  [bookmark: _Toca42b72d0-1f90-4a72-8fc9-7a68147d8ecd][bookmark: _Toc31780]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学校食堂承包经营管理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制度机制、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日常管理、应急管理、退出管理、其他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合肥市各级各类学校食堂实施承包经营管理的过程控制。本市其他集中用餐单位食堂实施承包经营管理可参照执行。
2  [bookmark: _Toc335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3  [bookmark: _Toc5d990f43-593d-4697-aa01-115dafc96581][bookmark: _Toc17432]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bookmark: _Tocb5c2c651-21dc-4043-aea8-cbc5b32923a9]学校食堂
学校为学生和教职工提供就餐服务，具有相对独立的原料存放、食品加工制作、食品供应及就餐空间的餐饮服务提供者。
3.2  [bookmark: _Toc0733317c-12e8-4dd4-852a-5759124aed65]承包经营企业
为学校食堂提供人员、加工制作、经营或者食品安全管理等服务的第三方餐饮服务企业。
3.3  [bookmark: _Toc2f3e0112-a789-4e8f-9ffb-1ed26445cb64]承包经营
学校将食堂的经营管理权按照合同约定全部或者部分在一定期限内交给承包经营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的行为。
4  [bookmark: _Toc4cf6bf0c-205f-412d-a2e7-ec45e60df33b][bookmark: _Toc2103]基本要求
4.1  [bookmark: _Toc11bae7d6-649a-49dd-9d9c-178cae0dfe48]一般要求
4.1.1  [bookmark: _Toc27ed01e5-741c-4ac6-9ebb-72875ed89db3]学校食堂应坚持公益性原则，承包经营的，经营利润宜控制在营业额的5%以内。
4.1.2  [bookmark: _Toc2b95eaf0-b03a-425f-b260-9a6d103c7466]学校食品安全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对本单位食堂的食品安全工作全面负责，应建立健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长效机制并推动有效运行。
4.1.3  [bookmark: _Tocb9772aff-aed9-47e2-8b96-2bee9fd91378]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食堂原则上采用自营方式供餐。在校生规模较大、用餐学生多，自主经营食堂确实存在一定困难的中小学校食堂，需报同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以招标等方式，引入社会承包经营。
4.1.4  [bookmark: _Toc31733ee4-6d65-4280-9ef1-197329f865e4]实施承包经营管理的食堂，实行“零租赁”，免收管理费用。学生食堂的大型维修改造、设备配置、更新等配套服务设施投入、运行费用原则上由学校承担。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从学生食堂盈利。
4.1.5  [bookmark: _Toc13c4e7a2-00ce-4dac-8f57-990cec1b2468]学校、承包经营企业双方共同承担食品安全责任，落实食品安全重大决策，定期开展风险会商，组织风险排查。
4.1.6  [bookmark: _Toc6b125674-6a9a-4541-9842-d043c9d3863c]学校食堂应保障平价菜、限价菜、免费汤等基本伙食项目的供应。中小学食堂不宜引入风味档口。
4.1.7  [bookmark: _Toc08df0a72-7012-48aa-852b-9a54f691c018]中小学食堂应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应有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餐，做好陪餐记录，及时发现和解决集中用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4.1.8  [bookmark: _Toc16a8f0c5-7618-40f0-8740-0a9ed6359700]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企业不得承包经营学校食堂。
4.2  [bookmark: _Toc52c5d08b-0862-4fa5-93f7-f06039571275]承包经营企业要求
4.2.1  [bookmark: _Toc80e4760f-dba6-4024-8273-e3d675bb8d3f]基本条件
a) 承包经营企业应当取得与承包内容相适应的食品经营许可，具有与所承包的食堂相适应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能力，按照规定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并对食堂的食品安全负责。
b) 跨省承包经营企业应向学校食堂所在地和营业执照标注的住所或主要经营场所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c) 社会信誉良好，近三年内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受到相关食品安全行政处罚（警告除外）。
d) 具有完善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具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4.2.2  [bookmark: _Toc48769074-83ee-414b-91f8-efb80896bc6b]管理体系
4.2.2.1  [bookmark: _Toceb0905f9-7ad9-4853-a206-6bab27c06a79]应设立与承包经营的食堂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组织机构，明确各岗位工作职责。
4.2.2.2  [bookmark: _Toce2d60d68-5bb0-44bc-bf8c-c5ede9472379]承包经营企业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章、食品安全标准以及合同约定，在集中用餐单位的指导下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并向集中用餐单位提供真实有效的食品安全组织构架、管理制度等材料。
4.2.2.3  [bookmark: _Toc945ea45a-af7b-448e-a52c-e23f0f14734b]承包经营企业结合实际，采用色标管理、五常、6T等食品安全管理方法，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水平。鼓励建立HACCP、ISO22000体系，并通过认证。
4.2.3  [bookmark: _Toc0e6bd002-d43b-410d-bee3-b8d815bd7273]责任和管理
a) 承包经营企业对承包经营食堂的食品安全工作全面负责，主动接受学校的监督。
b) 承包经营企业应严格按照许可项目，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和合同约定进行经营，不应分包、转包。
c) 承包经营的每个食堂应单独设立食品安全员，结合实际明确岗位职责，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要求，与学校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共同开展食堂食品安全日常管理。
d) 承包经营企业经营条件发生变化，不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应当立即整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应当立即停止食品经营活动，并及时向学校、教育和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4.3  [bookmark: _Toce89be3e0-6611-4fb3-ae28-229b76ebaa78]机构设置要求
学校、承包经营企业应设立与食堂经营规模、供餐能力相适应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员、食品安全总监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明确各岗位工作职责和工作要求。其管理机构人员组成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学校管理机构人员应包括学校校长、分管校长、后勤部门负责人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等。
b) 承包经营企业管理机构人员应包括企业主要负责人、食堂负责人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等。
4.4  [bookmark: _Tocb961f22e-0594-4743-b107-65057994e6fc]人员要求
4.4.1  [bookmark: _Tocf961df1f-daac-44cf-9615-632c769fe807]学校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由校方正式任命且有任命文件，承包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由承包经营企业任命。
4.4.2  [bookmark: _Tocf9d53392-f975-4b93-9ae2-b12e6fcb58fd]学校食堂承包经营的，学校和承包经营企业均应依法配备食品安全员。每餐次平均用餐人数300人以上的幼儿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每餐次平均用餐人数500人以上的学校食堂、承包经营企业还应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总监应当由本单位管理层人员担任。
4.4.3  [bookmark: _Toc9a73f868-a721-48c6-84ed-162bf544b3fa]学校、承包经营企业应当组织对本单位员工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对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进行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专业知识培训、考核，并对培训、考核情况予以记录，存档备查。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每年参加培训时间不少于40小时。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每年参加市场监管部门的抽查考核。
4.4.4  [bookmark: _Tocebbd5c1f-d1e5-43ec-81df-87c5d9d2dfd8]有条件的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宜配备专（兼）职营养健康管理人员。
4.4.5  [bookmark: _Toc5f26a0b0-66ff-4753-81e0-9eb5c7e9127d]学校食堂配备的从业人数应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且相对稳定，从业人员与食堂就餐人数之比宜不小于1:100。
4.4.6  [bookmark: _Toce3fc41fe-d86e-44e2-9b17-947d0c4316fa][bookmark: _Toc07c248a3-750b-4911-8e13-98ab0d36e008]承包经营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具备3年以上实体店的餐饮服务管理经验。
5  [bookmark: _Toc9e93b2af-494b-43e5-ae5d-aca43d5f0bae][bookmark: _Toc19555]制度机制
5.1  [bookmark: _Toc114a9362-3b4c-4eb1-a3f5-a959253c4ddb]学校食堂、承包经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食品安全经营管理制度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b) 食品安全自查制度；
c)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制度；
d) 从业人员培训考核制度；
e) 场所及设施设备（如卫生间、空调及通风设施、制冰机等）定期清洗消毒、维护、校验制度；
f) 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g) 食品经营过程控制制度
h) 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
i) 食品添加剂使用制度；  
j) 餐厨废弃物处置制度；
k) 有害生物防制制度；
l) 承包经营管理制度等。
5.2  [bookmark: _Tocdb4bc4ac-3f6b-4232-9c76-fdf3a79c215e]承包经营企业应配合学校建立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包括但不限于：
a) 建立基于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的动态管理机制，结合各自实际，落实自查要求，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和机制。
b) 建立食品安全工作会商机制，学校承包经营企业双总监加强协调，定期交流沟通，共同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防范和管控食品安全风险。
c) 建立完善承包经营定期评价退出机制，定期对食堂承包经营企业进行检查、评估和考核，对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到位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承包经营企业，应及时终止合同（协议）。
d) 建立问题闭环处置机制，加强原料采购至成品供应全过程控制，及时组织整改食品安全状况自查、学生就餐意见和监管部门的检查发现的问题，建立问题整改台账，保证食品原料采购、验收与贮存、加工过程安全控制、人员健康与卫生、培训与食品安全管理等符合 GB 31654 的相关要求。
e) 宜建立智慧管理机制，借助“互联网+明厨亮灶”等信息化手段对食品加工制作过程、关键环节、区域进行实时监控。优先在烹饪区、备餐区、专间、留样场所、食品库房、餐饮具清洗消毒、留样等重点场所实现视频监控。鼓励借助智慧化手段做好人员管理、进出库登记、留样记录、采购台账及供货商资质电子档案信息化管理等。
f) 宜建立奖惩机制，鼓励学校、承包经营企业建立对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的激励机制，对工作成效显著的给予表彰和奖励。

6  [bookmark: _Toc18f009ab-86e2-44d5-bc76-b5e0f807120e][bookmark: _Toc10867]日常管理
学校对食堂管理应采取但不限于以下措施：
a) 应对承包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每日对食堂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购进、运输、储存、加工、供餐、餐饮具消毒和食品留样等环节进行抽查，发现问题应及时督促承包经营企业按要求进行整改；
b) 应定期对承包经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服务质量进行综合考核，并及时公布考核结果。
c) 应对承包经营企业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消防、卫生、服务等方面知识进行培训和考核。
d) 学校主动定期或不定期邀请家长代表参与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的管理和监督，中小学校每学期应开展不少于两次就餐满意度测评，组织师生及家长代表对食品安全、餐食质量数量、价格、卫生、服务水平和排队时长等方面进行评价，并将意见和整改情况向师生家长反馈。

7  [bookmark: _Tocbd47630e-d73f-433c-96ba-0f029a657a3f][bookmark: _Toc15351]应急管理
学校、承包经营企业应建立食品安全应急管理和突发事故报告制度，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并适时开展食品安全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疑似食品安全事故时，学校、承包经营企业应立即采取下列措施但不限于：
a) 积极协助医疗机构进行救治；
b) 停止供餐，并按照规定在2小时内向所在地教育、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等部门报告；
c) 封存导致或者可能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及其原料、工具、用具、设备设施和现场，并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采取控制措施；
d) 配合市场监管、卫生健康、行业主管等部门进行现场调查处理；
e) 配合相关部门对用餐师生进行调查，加强与师生及家长联系，通报情况，做好沟通引导工作；
f) 积极开展师生心理疏导和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心理干预。


8  [bookmark: _Tocb98b6356-d513-442a-bb52-d222266eeefc][bookmark: _Toc16898]退出管理
承包经营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校应终止经营服务合同：
a) 承包经营企业转包、分包的；
b) 因企业管理不当，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
c) 未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标准以及与校方合同或协议约定，经营管理混乱，存在食品安全问题且拒不整改或连续整改不到位；
d) 因自身原因导致经营状况较差，不能正常经营或有效履约；
e) 因违法违规行为给学校造成重大社会不良影响的；
f) 被市场监管部门或其他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检查发现存在严重食品安全隐患，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受到从重行政处罚的；
g) 其他经学校综合认定需要终止合作的情形。

9  [bookmark: _Toc73d2f5a9-7c20-4c21-90b1-1393942d91af][bookmark: _Toc1809]其他管理
9.1  [bookmark: _Toc0b256824-57ae-40fa-b652-2695aab95f9e]学校、承包经营企业可聘请食品安全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食堂食品安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评价指导的工作。
9.2  [bookmark: _Toc485c6b4a-5805-4c15-90f0-e10881d6d738]中小学校应按照最新规定建立膳食委员会，进一步构建家长参与学校食堂监督管理的制度机制，用适当方式定期与学生、教师、家长沟通，在陪餐用餐、质量评价、安全检查、收支公开等涉及学校集中用餐的重大事项上参与监督，征求对食堂管理和服务的意见，不断改进食堂工作。
9.3  [bookmark: _Toc8a6816d6-667c-46e6-ab68-b7a7329a5d99]学校、承包经营企业的负责人、食堂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可通过“互联网+明厨亮灶”等方式进行随机抽查；鼓励学生、家长等社会公众借助“互联网+明厨亮灶”，参与食品安全监督。
9.4  [bookmark: _Toc0944f87d-4822-4e86-92d7-14315506ce13]学校应建立“你呼我应”投诉处理制度，设立电话、邮箱、信箱、网络留言等投诉受理渠道，确保渠道畅通，如实记录师生、家长等对学校食品安全的意见、建议，核实后妥善处理。
9.5  [bookmark: _Toc17f3300d-a765-46bf-8f2e-762c7c2a93a1]鼓励学校、承包经营企业参加公众责任险及食品安全责任保险。
9.6  [bookmark: _Toc208126fd-142c-455c-96d7-98622dbe442a]学校应建立食堂用餐信息公开制度，利用公共信息平台等方式向师生、家长、员工等公开食品进货来源、承包经营等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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